
教 育 局 公 告  176290   

公告單位:課發科  公告人:鄭凱澤    99204 

公告期間:2021/04/21~2021/04/26 發佈日:2021/04/21 16:03:40 

簽收:準時簽收 簽收狀況 列印 
公文文號:南市教課(二)字第 1090428306

號 

附件:無  

標題:重申教育部函釋有關「持有多學制教師證之教師於學校內部調動後介聘之需

求，其年資採計案」 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3月 27 日中市教中字第

10900252267 號函轉教育部 109 年 3月 2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010775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高級中等、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任教之教師，倘持多學

制教師證於同一學校不同學制間調動，仍係於同一學校服務，尚

符合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第 15 條及高中介聘辦法第 14 條規定之現職學校，爰其實際服

務年資得併予採計。 

三、另考量學前教育階段教師係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，與其他教育階

段教師皆係於學校服務，有所差異；是以學前教育教師轉任他教

育階段後如欲申請介聘，其曾任學前教育階段教師之年資不得併

計為本辦法申請介聘之實際服務年資。 

受文單位:公立國小、公立專設幼兒園、公立國中(含市立高中)、學校附設幼兒園 

 

javascript:void(window.open('ViewSign.aspx?bid=176290','vs','toolbar=no,scrollbars=yes,location=no,status=yes,width=600,height=400,resizable=1'))
javascript:void(window.open('Print.aspx?bid=176290','pb','menubar=yes,toolbar=yes,scrollbars=yes,location=no,status=yes,resizable=1'))
mailto:kentzn@tn.edu.tw?subject=有關公告編號:176290問題與建議 

